附件3
告知承诺制审批监管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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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文化和旅游行业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快捷度，培育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根据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河北省进一步加强审管衔接工作的若干措施》和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文旅行业经营准入推行“一日办”改革实施意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一条  严格审核受理条件。申请人自愿按照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内容,提交告知承诺书等申请材料，行政审批部门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核查其信用记录，对符合适用条件的，应当按照告知承诺工作流程办理。
第二条  规范审查与决定程序。行政审批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及相关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符合适用告知承诺的情形、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相关证照批文依法送达申请人，同时将信息同步推送至行业主管部门。涉及现场勘验、专家评审等特殊环节的，一律由审批前实施调整为审批决定后，统一由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和执法检查实施。
第三条  限期开展现场核查。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行政审批部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3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现场核查，依法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方利益平衡的事项，原则上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时限要求更短的，从其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核查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现场核查信息推送至行政审批部门。
第四条  依法追究违诺责任。行业主管部门不得对通过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企业和群众采取歧视性监管措施。行业主管部门在核查或日常监管中发现存在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情形的，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并及时告知行政审批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申请人未按承诺期限提交材料或所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告知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将申请人失信信息推送至河北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为分级分类监管依据。

